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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配售

於2009年10月，作為國際發售的一部分，我們及聯席賬簿管理人與Su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基礎投資者（「基礎投資者」）訂立一份基礎配售協議。Su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同意按發售價認購數目相當於總額5,000萬美元的發售股份。假設指示
性發售價範圍的中端為3.50港元，基礎投資者認購的發售股份總數將約為110,742,000股
發售股份，相當於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發行在外的股份約0.74%。

Su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屬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的獨立第三方，且
並非上市規則所界定的關連人士。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基礎投資者不會派代表加入本
公司董事局，亦不會成為我們的主要股東。倘香港公開發售出現「全球發售的架構  — 香
港公開發售」一節所述的超額認購，基礎投資者將予認購的發售股份將不會因國際發售與
香港公開發售之間重新分配任何發售股份而受到影響。

閣下可參閱「公司歷史  — 重組  — 引入新投資者  — 於全球發售中出售╱購買的權利」
一節，以瞭解周大福集團行使其於全球發售的權利認購最多5,000萬美元股份的詳情。

基礎投資者

下文概述基礎投資者的簡要：

Su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為華人置業集團有限公司（0127.HK）（或華人置業）
的全資子公司。華人置業為聯交所上市公司，其核心業務包括物業投資及房地產開發。
華人置業並非我們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亦非我們任何現有股東或任何我們和
彼等的聯繫人士。根據其與我們及聯席賬簿管理人所訂立的基礎配售協議，華人置業將
持有的股份將計入我們的公眾持股量。

Su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數目相當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
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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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基礎投資者的認購責任須取決於（其中包括）香港包銷協議及國際包銷協議生效，且
為無條件及並無終止，方始作實。

基礎投資者出售限制

基礎投資者同意，未得本公司及聯席賬簿管理人事先書面同意前，除向其任何合資
格全資子公司轉讓股份外，並按承讓人將受有關股份出售的相同限制規限為基準，其將
不會於上巿日期後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直接或間接出售其根據相關基礎配售協議認購
的任何股份。基礎投資者亦已同意，倘於六個月禁售期後任何時間出售其任何發售股份，
有關基礎投資者將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任合有關出售遵守（其中包括）上市規則、公司
條例及證券及期貨條例。

基礎投資者對出售施加的限制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  在 (i)有關受讓人承諾，及基礎投資者承諾促使有關受讓人將會遵守對基礎投資
者施加的條款及限制，猶如受讓人本身須遵守有關條款及限制； (ii)有關受讓人
將被視作已據基礎配售協議所規定者作出相同陳述及保證；及 (iii)基礎投資者及
有關受讓人將就彼等所持所有股份被視作基礎投資者，並將共同及個別承擔有
關基礎配售協議所施加的一切負債及責任的前提下，基礎投資者可於六個月禁
售期內向基礎投資者集團內任何實體或聯屬公司轉讓全部或部分股份；

‧  基礎投資者遵守有關限制將導致違反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或監管規定；及

‧  基礎投資者自由出售基礎投資者在上市日期後購入的任何其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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